附件：

深圳福田区  新疆塔县精准扶贫项目

及资金管理办法

（修改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福田区精准扶贫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以下简称“塔县”）工作，管好用好精准扶贫专项资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8号）和国家有关扶贫开发方针政策，《深圳市委领导办公会议纪要》、《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2016—2020年精准扶贫合作框架协议》及《福田区精准扶贫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工作总体方案》等文件精神，结合两地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照《关于〈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2016-2020年精准扶贫合作框架协议〉及安排对口援塔专项资金的决议》要求，福田区财政2016-2020年期间共安排对口援塔专项资金1亿元，精准扶贫专项资金列入当年财政预算。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项目为福田区精准扶贫新疆塔县项目；所指精准扶贫专项资金包括：福田区财政安排的各类精准扶贫资金、专户存储所得利息及用于精准扶贫塔县的社会捐赠资金。
 管理架构
 精准扶贫项目与资金，由福田区、塔县双方共同协商拟定及监管。
福田区是年度精准扶贫项目及资金的管理部门，负责对年度项目计划的下达及年度计划资金的申请、拨付、审计；福田区精准扶贫塔县工作组（以下简称“驻塔县工作组”），负责具体项目审核、监管、参与项目验收评估及项目资金使用的安排、指导。 
塔县负责项目的汇总、筛选、组织招投标、实施及验收评估等工作。
第五条  塔县各乡（镇、场）及业务部门是精准扶贫项目及资金的具体申请及使用单位，也是项目的实施单位。其对项目及资金使用的合规、合法和合理性负主体责任，在驻塔县工作组和塔县共同监督指导下，保质保量地完成精准扶贫项目的建设任务。
第六条  福田区和塔县双方共同管理由塔县扶贫办在塔什库尔干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设的精准扶贫专项资金专户（以下简称“共管账户”），实行专项管理，封闭运行。当年结余，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第七条  福田区安排的各类精准扶贫资金及社会捐赠资金将统一划拨至“共管账户”，由福田区和塔县双方共同管理。驻塔县工作组负责“共管账户”的监管；塔县扶贫办负责“共管账户”的日常管理，并指定专人做好收支的会计核算、账目核对、报账工作。
第八条  “共管账户”实行三公开三监督制度，即实行项目公开、资金使用公开、效益公开，接受群众监督、财政监督和审计监督。
 年度精准扶贫项目、资金计划的编制
第九条  各年度精准扶贫项目及资金计划须由福田区、塔县双方充分协商后确定。
项目及资金使用,由项目实施单位（包括各乡、镇、场及业务部门）按照一项目一申请的原则，在上年第三季度前向塔县扶贫办提出项目资金计划申请；塔县扶贫办对项目进行初选汇总，经与驻塔县工作组充分协商后，拟定年度项目及资金计划，由驻塔县工作组对年度项目和资金计划提出审核意见（具体项目所需资料由驻塔县工作组确定）。
第十条   驻塔县工作组、塔县扶贫办双方须在每年第四季度前拟定下年度精准扶贫项目及资金计划，报福田区精准扶贫新疆塔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福田区扶塔办”）审定。
第十一条  福田区扶塔办根据驻塔县工作组、塔县双方确定的年度项目和资金计划，按照福田区相关程序，做好年度资金预算，并在当年一季度前将首批年度资金拨付至“共管账户”。
 资金管理
第十二条  项目资金的拨付采用双签字审批模式，驻塔县工作组负责人和塔县授权领导均签字（盖章）同意后方可划拨使用，两者缺一不可。
第十三条  福田区精准扶贫项目资金按照合同约定，根据项目实施进度，经驻塔县工作组负责人和塔县授权领导签字（盖章）同意后，必须按照塔县项目资金管理规定程序报县财经领导小组研究，方可从“共管账户”直接转支给施工企业或货物提供商指定的账户。政策兜底等性质特殊的项目，其资金按照规定程序办理手续后，拨付给相关行业部门或项目实施单位。
第十四条  统筹预备资金用于塔县县委、县政府相关部门的业务需求，以及塔县民生项目补助和军民共建项目等。该资金的审核程序如下：
由相关部门提出申请；
由驻塔县工作组提出审核意见；
提请福田区扶塔办审定。
统筹预备资金经福田区扶塔办审定同意后，由驻塔县工作组负责人签字（盖章）同意后，即可进行划拨使用。
第十五条  上一年度项目结余资金如需改变原用途的，由塔县扶贫办提出意见，报经驻塔县工作组审核后，提请福田区扶塔办审定。
 精准扶贫项目的执行、监管
第十六条  工程类、采购类项目必须进行竣工决算审计。竣工决算审计后，方可申请拨付最后一笔资金。
第十七条  工程类、采购类项目实行项目质量保证金制度。质量保证金交纳比例、退还时限、违约责任、赔偿事宜等由各项目实施单位根据项目具体情况通过协议方式与项目承建单位或者物资（服务）供应单位明确。

其他类项目根据项目具体内容，视情况实行质量保证金制度。
第十八条  项目须严格按照计划及资金预算建设，超出预算部分资金由塔县自行解决。
第十九条  塔县扶贫办负责办理项目资金拨付相关手续，并及时将项目审核、资金拨付情况（包括县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纪要、项目资金拨付凭证等）报驻塔县工作组备案；同时，须做好财务管理工作，及时按月报送财务报表。
第二十条  项目资金按照本办法第十三、十四条的规定进行拨付，由各项目实施单位负责项目的造册、登记、资金拨付及公示等工作。
单一贫困户的生活类补贴、庭院经济项目资金，在项目竣工并达到标准后，由各乡（镇、场）政府以现金或转账形式一次性发放给贫困户；数个贫困户利用合作方式实施的扶贫项目或各乡（镇、场）集体扶贫项目，由各乡（镇、场）政府按协议或合同明确的付款方式进行发放。
兜底一批中的保险项目由塔县扶贫办负责统一向保险公司购买。
第二十一条  驻塔县工作组、塔县扶贫办要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各精准扶贫项目建设及资金使用情况。对未经批准改变资金用途或截留、挪用精准扶贫专项资金的，要责令项目单位（或个人）立即纠正，并及时通报至福田区。情节严重者将提请有关部门依法对项目单位（或个人）和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项目实施单位应当在项目竣工后组织初检，并于20个工作日内向塔县扶贫办提出项目竣工验收申请，由塔县扶贫办组织相关单位或者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验收，出具验收报告，并报驻塔县工作组备案。
第二十三条  以上所有精准扶贫项目均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对口支援新疆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发改地区[2014] 2910号）执行，福田区、塔县双方审计部门均有权每年对精准扶贫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至2020年福田区精准扶贫塔县工作结束时自动终止。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福田区、塔县负责解释。
